
國立嘉義大學○○○社社團組織章程修訂對照表 

 

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

第一條 本社全名為 「國立嘉義大

學○○○ 社」，簡稱「○○社」（以 下

簡稱：本社）。  

第一條 本社全名為 「國立嘉義大

學╳╳╳ 社」，簡稱「╳╳社」（以 

下簡稱：本社）。 

原條文易使人混淆為..，

因此修正。 

   


